
生的可能性。特定事件和议题经由网络舆论传播而

放大，形成网络舆论压力，将特定组织和机构面对

的“事件”建构成“公共事件”，甚至造成产生重大影

响的公共危机[4]。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只能采取短期

传播的方式，即就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议题传播信

息、引导舆论、缓解危机。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

政府部门，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危机管理中的信

息发布、预警通报、救援联络、公关宣传等任务。互

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的重要平

台[5]。

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互联网既

是社会运动实现动员的工具，又是社会抗争的场

所。传媒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抗争话语建

构和大众动员两个层次。在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

视传播中，传媒可以定义公众舆论，从而促进或抑

制社会抗争的传播。“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6]，

而传媒内容则对公众舆论的建构起到了定义性的

作用，公众舆论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7]，

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

标[8]。大众传媒成为围绕特定议题抗争的运动双方

争夺的关键领域。谁能够影响大众传媒，谁就能够

将自己的抗争诉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的社会

成员中，从而扩大社会动员的范围。作为第四媒体

（继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之后的新兴媒体），互联网

在社会抗争的话语建构和大众动员方面起到重要

的作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

传播结构的平等性和信息关联无中心化。任何一个

社会成员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平等地参与特定议

题的讨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借助于互联网无限扩

展的空间，社会抗争的各种话语比较容易传播，受

到干扰和限制的可能性比较小，从而有可能在短时

间之内获得广泛的认同。对于许多人来说，比起通

信、电话和面对面的交流来说，通过电子邮件和网

络传播信息成本更低，信息传递可能的范围却更

大，而且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在沟通计划、

目标和意识形态方面更准确[9]。从好的方面来看，

互联网在信息扩散和动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

势[10]。但是互联网是否能够建构有效的公众舆论，

取决于网络舆论的分割程度，后者受到抗争话语本

身内容的影响。抗争话语的内容决定了互联网舆论

分割的内容，客观上瓦解了互联网公众舆论的一致

性和持久性[11]。而对于互联网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所

起的动员作用，在线动员水平明显高于发生在现实

世界中集体行动的动员水平。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

高科技时代，媒体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8]。因

此，互联网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话语塑造和

大众动员的功效，取决于“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以及现实世界中抗争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以

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集体行动更容易成功，而在离

线集体行动发生的过程中，互联网的动员作用取决

于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大都

属于典型的在线集体行动。众多的网民围绕特定的

事件和议题持续参与网络互动，借助于 BBS、博客、

聊天室以及互联网新闻报道等沟通平台，形成针对

特定事件和议题的网络舆论，改变特定事件发展的

轨迹。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阐述了互联网在舆论形

成和大众动员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仍然有两个问

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一，与西方具有明确目

标和利益诉求的互联网大众动员不同，在互联网公

共事件中推动众多中国网民参与互联网舆论建构

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众多互联网公

共事件与绝大多数的积极网民（Activist）并没有直

接的利益关系，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不断地参与网

络话语的建构，进而形成网络舆论影响特定的事

件？第二，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都以

网民“成功”而收场，从互联网话语形成的过程来

看，哪些因素克服了互联网舆论内在分裂的可能

性，形成一致的“网络舆论”，推动事件朝向网民期

望的趋势发展？只有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够更好

地理解互联网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才能

够弄清楚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内在机制。

本文以近来发生的三起著名的互联网公共事件为

例，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理论回答上述两个问

题。

2 文化与话语的力量：共意性社会运动

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着它的文化格式[12]。当一

个社会成员相信某一个话语或者意识形态时，个体

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与这些话语或者文化之间的一

致性，否则就会面临“认知失调”导致的内在心理压

力。文化从利益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

能层面影响社会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文化对社会行

动者的影响越深，社会行动者越能够按照文化内容

产生习惯性的反应[7]。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相关

性构成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基础。

从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来看，社会运动包含两

种基本类型：冲突性社会运动和共意性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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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有网民 2．98 亿人，博客

（Blog）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1．62 亿[1]。互联网因其个

人化、平民化吸引了众多的社会个体成员参与网络

活动，其快速扩散能力、快速动员能力非常明显。近

年来，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黑龙江女子虐猫事件、躲猫猫事件、罗

彩霞事件、邓玉姣事件相继引起了以互联网为平台

的大范围公众参与，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成员参与

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

动有明显的区别。考虑到互联网络传播具有的低风

险、低成本、匿名性，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具

有扩散速度快、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本

文将这些以互联网为信息沟通平台、由众多网民参

与、围绕特定的事件进行广泛动员以达成某种特定

目标的集体行动，称为互联网公共事件。

互联网公共事件有不同的类型。根据以互联网

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发生的空间不同，可以将互联网

引发的集体行动划分为在线集体行动和离线集体

行动[2]。在线集体行动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纯粹发

生在互联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例如

网络呼吁、网络签名以及网络搜索等行为；离线集

体行动则是以互联网为动员工具，发生在现实世界

中的游行示威、集体静坐、集体上访等行为。尽管这

两类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有很大的不同，二

者之间却可能会相互转化。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特

别是组织者可能会利用互联网络实现集体行动的

动员，也可能将互联网空间看作是抗议空间，表达

不满和利益诉求。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业主论坛、聊

天室、QQ 群等虚拟空间），社区成员可以建构高密

度社区网络，进而有效地实现集体维权目标。曾鹏

对融合型社区网络中的集体维权的研究表明，这种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集体维权行动，有机地将在线集

体行动（互通信息、协调策略、建构议题）和离线集

体行动（集体维权大会、维权监督行动）整合在一

起，确保集体行动目标的实现[3]。不论是在线集体行

动还是离线集体行动，互联网都提高了集体行动发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
———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高恩新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

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

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

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

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

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

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

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

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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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可能性。特定事件和议题经由网络舆论传播而

放大，形成网络舆论压力，将特定组织和机构面对

的“事件”建构成“公共事件”，甚至造成产生重大影

响的公共危机[4]。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只能采取短期

传播的方式，即就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议题传播信

息、引导舆论、缓解危机。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

政府部门，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危机管理中的信

息发布、预警通报、救援联络、公关宣传等任务。互

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的重要平

台[5]。

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互联网既

是社会运动实现动员的工具，又是社会抗争的场

所。传媒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抗争话语建

构和大众动员两个层次。在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

视传播中，传媒可以定义公众舆论，从而促进或抑

制社会抗争的传播。“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6]，

而传媒内容则对公众舆论的建构起到了定义性的

作用，公众舆论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7]，

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

标[8]。大众传媒成为围绕特定议题抗争的运动双方

争夺的关键领域。谁能够影响大众传媒，谁就能够

将自己的抗争诉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的社会

成员中，从而扩大社会动员的范围。作为第四媒体

（继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之后的新兴媒体），互联网

在社会抗争的话语建构和大众动员方面起到重要

的作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

传播结构的平等性和信息关联无中心化。任何一个

社会成员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平等地参与特定议

题的讨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借助于互联网无限扩

展的空间，社会抗争的各种话语比较容易传播，受

到干扰和限制的可能性比较小，从而有可能在短时

间之内获得广泛的认同。对于许多人来说，比起通

信、电话和面对面的交流来说，通过电子邮件和网

络传播信息成本更低，信息传递可能的范围却更

大，而且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在沟通计划、

目标和意识形态方面更准确[9]。从好的方面来看，

互联网在信息扩散和动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

势[10]。但是互联网是否能够建构有效的公众舆论，

取决于网络舆论的分割程度，后者受到抗争话语本

身内容的影响。抗争话语的内容决定了互联网舆论

分割的内容，客观上瓦解了互联网公众舆论的一致

性和持久性[11]。而对于互联网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所

起的动员作用，在线动员水平明显高于发生在现实

世界中集体行动的动员水平。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

高科技时代，媒体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8]。因

此，互联网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话语塑造和

大众动员的功效，取决于“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以及现实世界中抗争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以

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集体行动更容易成功，而在离

线集体行动发生的过程中，互联网的动员作用取决

于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大都

属于典型的在线集体行动。众多的网民围绕特定的

事件和议题持续参与网络互动，借助于 BBS、博客、

聊天室以及互联网新闻报道等沟通平台，形成针对

特定事件和议题的网络舆论，改变特定事件发展的

轨迹。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阐述了互联网在舆论形

成和大众动员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仍然有两个问

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一，与西方具有明确目

标和利益诉求的互联网大众动员不同，在互联网公

共事件中推动众多中国网民参与互联网舆论建构

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众多互联网公

共事件与绝大多数的积极网民（Activist）并没有直

接的利益关系，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不断地参与网

络话语的建构，进而形成网络舆论影响特定的事

件？第二，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都以

网民“成功”而收场，从互联网话语形成的过程来

看，哪些因素克服了互联网舆论内在分裂的可能

性，形成一致的“网络舆论”，推动事件朝向网民期

望的趋势发展？只有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够更好

地理解互联网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才能

够弄清楚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内在机制。

本文以近来发生的三起著名的互联网公共事件为

例，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理论回答上述两个问

题。

2 文化与话语的力量：共意性社会运动

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着它的文化格式[12]。当一

个社会成员相信某一个话语或者意识形态时，个体

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与这些话语或者文化之间的一

致性，否则就会面临“认知失调”导致的内在心理压

力。文化从利益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

能层面影响社会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文化对社会行

动者的影响越深，社会行动者越能够按照文化内容

产生习惯性的反应[7]。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相关

性构成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基础。

从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来看，社会运动包含两

种基本类型：冲突性社会运动和共意性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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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第三，通过网络建构公众舆论，对抗争对手产生

压力，从而实现抗争目标；第四，在那些抗争空间有

限的国家和社区，互联网匿名性和无边界使互联网

成为重要的抗议空间，它使社会群体通过在线集体

行动表达不满成为可能。这一点在中国互联网发展

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大众抗议产生

了革命性的影响，在组织、抗争、影响公众态度方面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19]。但是，互联网能否成为

“共意动员”的工具和社会抗议的表达空间受制于

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政策空间、事件和议

题本身的吸引力以及互联网络的传播结构等因素。

只有那些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能够吸引大多

数社会成员的议题才能够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

内容。在“共意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事件或者议题

本身不明确、存在多维解释结构，那么互联网不仅

不会发挥共意动员的作用，还可能会引发舆论分

裂，阻碍网络动员。那些不能引发参与网民共鸣的

议题、随着传播扩散被逐渐分解的议题、容易引发

对立观点的议题，都慢慢淹没、最后消失在数以亿

兆的互联网信息中。而且，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参与

者缺乏面对面的互动，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

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

产生[20]。因此，互联网作为共意建构和大众动员的

功能会随着事件的新闻性、议题的正当性、网络舆

论的一致性以及与传统媒体的有效合作发生很大

的变化。只有那些极具新闻效应的事件，抗争议题

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网络舆论高度一致性、与传统

媒体有效互动的互联网参与才能引发成功的集体

行动。

共意性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的社会

动员，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借助于那些能够赢得政

治体制内外的行动者广泛认同的“话语”，让那些潜

在的行动者获得为“价值观”而战的内在动力。那些

与社会主导性文化内容相一致的议题和目标更容

易达到共意动员的目的，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向

抗争对手施加压力。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一旦

熟练掌握了媒体策略，建构了符合社会成员主流认

同的抗争议题，就可以成功地实现共意动员。即使

在那些威权的国家，政府也无法阻止抗争议题在新

兴媒体空间内的传播，自身却有可能成为共意动员

的对象，被迫采取行动与“共意”保持一致。

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案例研究借

助于确证性的证据来推断或者检验自变量是如何

引起因变量的解释，是一种“强检验”。通过考察案

例的初始条件是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的过程，可以

更好地解释理论假设。但是单一案例具备特定的背

景条件，其理论检验能力通常受到怀疑，进而影响

了普遍性的解释力。借助于多重案例的比较有助于

克服单一案例检验的缺陷。通过具有相似背景的案

例比较，不论是“相似性比较”还是“差异性比较”，

可以更好地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相似性

比较”的研究方法，利用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比较

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互联网在集体行

动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过程中的功能，从理论上分

析当代中国新型集体行动生发模式，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日益增多的互联网公共事件。

3 三起网络公共事件

3.1 躲猫猫事件①

2009 年 1 月 29 日，24 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

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1 月 30 日被关押进

看守所，于 4 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医治无效死

亡。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

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

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

到墙壁所致。2 月 13 日，《云南信息报》首先报道了

玩游戏撞墙致死的“躲猫猫”事件，经网络转载以

后，迅速引起了网民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新

京报》、《南方周末》、《时代周报》、《华商报》、《东方

早报》、《人民时评》、《新华时评》、《广州日报》、《潇

湘晨报》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发表深度报道。这些

报道经过新浪网等网络媒体的转载，引起轩然大

波，公众普遍质疑公安机关对死者死亡原因的解

释。在网络舆论高度质疑下，云南省委宣传部 2 月

19 日发布通告，同意由网民代表组成“躲猫猫事件

网民各界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

于 2 月 20 日深入关押李某的拘留所展开现场调

查，并于 21 日发布《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调查报

告》，表明无法调看监狱监控录像、询问事发当事人

等结果。《调查报告》引发新一轮网络舆论质疑，直

指相关管理部门处理事件的意图和诚意。面对网络

疑问，云南省委宣传部 2 月 22 日下午通过云南网

举行了一次在线答疑。这次一大早就开始在网上宣

传的答疑，跟之前的调查报告一样，承载了民众太
①关于躲猫猫事件发生过程的详细报道，可以参阅《时代周报》
2009 年 2 月 26 日刊发的“云南躲猫猫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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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性社会运动是指那些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

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

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13]。与此相反，共

意性社会运动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

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

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碰到有组织的

反对[14]。冲突性社会运动往往具有明确的利益指

向，要求参与运动的成员提供财政和其他的资源支

持，并承诺愿意为了运动采取行动。而共意性社会

运动则拥有对其目标广泛的制度支持、来自人口中

绝大多数人压倒一切的态度支持，以及极少遇到有

组织的和持续的反对[13]。共意性运动参与群体不需

要将自己对运动的态度支持转化为积极行动支持，

也不需要付出大量的资源，因为共意性社会运动更

容易从现有机构和制度中吸取运动资源。与冲突性

社会运动具有明确的结构来约束参与者的承诺和

行动不同，共意性社会运动对个体成员“贡献”的忽

略，降低了普通成员参与这一运动的热情，往往难

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导致此类运动难以持续。

如何克服共意性社会运动内在的搭便车行为

是决定运动成败的关键。搭便车行为之所以发生，

其根本的逻辑是参与运动的个体成员借助自我理

性计算来衡量自己与他人的贡献和回报之间的关

系。如果共意性社会运动能够创造一种结构，将个

体的参与者纳入运动的群体逻辑，即一个个体成员

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难以将自己的贡献与他人相

区别，而且与整个运动集体共享同样的使命感，那

么共意性社会运动就能够实现快速成员动员，成功

地实现运动目标。综合使用各种动员技术，增加运

动参与者的规模，为现有的参与者提供运动可能成

功的预期是常用的动员方法。在共意性社会运动动

员过程中，运动的积极分子（Activists）必须利用特

定的动员技术将运动目标扩散到那些非积极分子。

这些动员技术包括公开请求社会成员参与行动、利

用现代传播技术将特定议题扩散到更多公众中去、

或者借助专业化的组织为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

提供沟通结构。但是，共意性社会运动的议题往往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参与群体规模的增大，

这种议题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在一个很大的社区

内，就任何一个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要小得

多[14]。如果运动积极分子或者运动参与群体能够将

运动目标明确化，建构一套社会和潜在的支持者可

以接受的“抗议框架”，那么就有可能推动共意性社

会运动稳定化。

在这一点上，“抗议话语”就成为重要的动员工

具。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受制于他所在的文化文本的

内容，某一类文化文本的内容决定了社会行动者的

主导性行为。如果能够将特定议题与社会文化文本

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行

动者的认同和支持。一般来说，共意性社会运动的

目标往往在社区层面、甚至全国层面获得了广泛的

支持。这些目标与社会变迁中的根本价值相一致，

往往“试图对公民生活理想重新认定”[15]。共意性社

会运动特别能够赢得媒体的正面报道。运动将大众

传媒牵连其中，借助于诸如报纸、杂志、电视、因特

网等媒体，对社会运动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予

以广泛传播，无疑扩大了运动的观众群。借助媒体

报道，运动的参与者可以凝聚共识、共享价值观、增

强认同感、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从舆论上击败

对手。特别是那些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或者抗议

“主框架”，经由媒体扩散之后，降低了运动动员的

成本。如果社会运动中积极分子能够借助于媒体整

合不同的观点，形成一个与媒体价值观、社会主流

价值观相一致的抗议框架，运动的组织者就可以合

法地进行“共意动员”：即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

中的某个亚人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6]。从这个意义

上说，媒体策略就是“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的工

具。借助于媒体的报道，共意动员可以产生一群容

易接受社会运动理念并愿意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体，

因而意味着社会运动组织赢得了态度上和意识

形态上的支持[17]。特别是那些同情运动的记者的报

道，往往会凸显运动的主题、扩散运动信息，起到共

意动员的作用。

互联网的诞生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来说，更像是

一个量的进步，而不是质的变化[7]。社会运动的组织

者借助于传统媒体可以“构造”斗争的框架，但是主

流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决定了报道的性质和内容，对

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点上，互

联网与传统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即互联网有

很强的多人互动性。这种多人互动性借助网络、特

别是虚拟空间的无中心结构能够快速扩散，从而形

成爆炸式信息传播。互联网的特性使它成为社会运

动参与者反对强权、表达民主参与的潜在工具，已

经 成 为 反 全 球 化 运 动 等 新 社 会 运 动 的 动 员 工

具 [18]。互联网在社会抗争中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四个

方面：第一，通过无边界传播结构，不断地吸引社会

成员关注或者参与运动；第二，通过网络互动，建构

参与者对特定议题的认同感，形成运动的抗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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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第三，通过网络建构公众舆论，对抗争对手产生

压力，从而实现抗争目标；第四，在那些抗争空间有

限的国家和社区，互联网匿名性和无边界使互联网

成为重要的抗议空间，它使社会群体通过在线集体

行动表达不满成为可能。这一点在中国互联网发展

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大众抗议产生

了革命性的影响，在组织、抗争、影响公众态度方面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19]。但是，互联网能否成为

“共意动员”的工具和社会抗议的表达空间受制于

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政策空间、事件和议

题本身的吸引力以及互联网络的传播结构等因素。

只有那些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能够吸引大多

数社会成员的议题才能够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

内容。在“共意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事件或者议题

本身不明确、存在多维解释结构，那么互联网不仅

不会发挥共意动员的作用，还可能会引发舆论分

裂，阻碍网络动员。那些不能引发参与网民共鸣的

议题、随着传播扩散被逐渐分解的议题、容易引发

对立观点的议题，都慢慢淹没、最后消失在数以亿

兆的互联网信息中。而且，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参与

者缺乏面对面的互动，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

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

产生[20]。因此，互联网作为共意建构和大众动员的

功能会随着事件的新闻性、议题的正当性、网络舆

论的一致性以及与传统媒体的有效合作发生很大

的变化。只有那些极具新闻效应的事件，抗争议题

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网络舆论高度一致性、与传统

媒体有效互动的互联网参与才能引发成功的集体

行动。

共意性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的社会

动员，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借助于那些能够赢得政

治体制内外的行动者广泛认同的“话语”，让那些潜

在的行动者获得为“价值观”而战的内在动力。那些

与社会主导性文化内容相一致的议题和目标更容

易达到共意动员的目的，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向

抗争对手施加压力。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一旦

熟练掌握了媒体策略，建构了符合社会成员主流认

同的抗争议题，就可以成功地实现共意动员。即使

在那些威权的国家，政府也无法阻止抗争议题在新

兴媒体空间内的传播，自身却有可能成为共意动员

的对象，被迫采取行动与“共意”保持一致。

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案例研究借

助于确证性的证据来推断或者检验自变量是如何

引起因变量的解释，是一种“强检验”。通过考察案

例的初始条件是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的过程，可以

更好地解释理论假设。但是单一案例具备特定的背

景条件，其理论检验能力通常受到怀疑，进而影响

了普遍性的解释力。借助于多重案例的比较有助于

克服单一案例检验的缺陷。通过具有相似背景的案

例比较，不论是“相似性比较”还是“差异性比较”，

可以更好地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相似性

比较”的研究方法，利用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比较

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互联网在集体行

动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过程中的功能，从理论上分

析当代中国新型集体行动生发模式，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日益增多的互联网公共事件。

3 三起网络公共事件

3.1 躲猫猫事件①

2009 年 1 月 29 日，24 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

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1 月 30 日被关押进

看守所，于 4 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医治无效死

亡。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

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

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

到墙壁所致。2 月 13 日，《云南信息报》首先报道了

玩游戏撞墙致死的“躲猫猫”事件，经网络转载以

后，迅速引起了网民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新

京报》、《南方周末》、《时代周报》、《华商报》、《东方

早报》、《人民时评》、《新华时评》、《广州日报》、《潇

湘晨报》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发表深度报道。这些

报道经过新浪网等网络媒体的转载，引起轩然大

波，公众普遍质疑公安机关对死者死亡原因的解

释。在网络舆论高度质疑下，云南省委宣传部 2 月

19 日发布通告，同意由网民代表组成“躲猫猫事件

网民各界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

于 2 月 20 日深入关押李某的拘留所展开现场调

查，并于 21 日发布《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调查报

告》，表明无法调看监狱监控录像、询问事发当事人

等结果。《调查报告》引发新一轮网络舆论质疑，直

指相关管理部门处理事件的意图和诚意。面对网络

疑问，云南省委宣传部 2 月 22 日下午通过云南网

举行了一次在线答疑。这次一大早就开始在网上宣

传的答疑，跟之前的调查报告一样，承载了民众太
①关于躲猫猫事件发生过程的详细报道，可以参阅《时代周报》
2009 年 2 月 26 日刊发的“云南躲猫猫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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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

本模式[7]。社会不公正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

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不公

正现象不仅仅表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方面，还表

现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应有的保

障方面[21]。这种不公正已经被“结构化”，在生存权、

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方面表现突出，成为引发社会

冲突的主要原因。上述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之所以

能够实现快速的社会动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事

件被建构成“社会不公正”的象征。在“躲猫猫事件”

中，警方对受害人李荞明死因的解释被看作是“避

重就轻、混淆视听”的故意行为。在媒体报道之后，

互联网参与者开始将此事件看作是看守所失职与

牢头狱霸横行、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的

“典型事件”。“躲猫猫之所以流行，正传递着公众对

公正的渴望。而公众很担心，如果事件当事人换成

自己，是否会成为受伤者。”罗彩霞在《天涯杂谈》发

布事件的内容象征了特权阶层无所不能、弱势群体

权益受损却求告无门的社会认知，立马引发洪水般

的议论，并吸引媒体记者追踪报道事件进展①。在邓

玉姣事件中，邓玉姣的行为被贴上“烈女”的象征意

义，而死者邓贵大则被视为“淫官”，这为基层少数

不法官员与弱势民众对立提供了新的注释。事件经

过媒体曝光后，围绕着事件进展进行的网络动员都

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公正这一“文化框架”下，试图通

过网络舆论呼吁高层介入以便揭开基层少数官员

隐瞒真相、欺压弱势群体的面目。在社会不公正成

为社会显著现象的环境下，“维护社会公正”便成为

一种“正义行动”。那些曾经遭受过社会不公正或者

对社会公正怀有坚定信念的网民自觉地成为“行动

者”。引导他们行动的“框架”就是互联网所建构的

事件象征意义———社会不公正。因此，包括互联网

在内的媒体对事件的意义建构，就成为“共意动员”

的基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随之接受互联网对事件

的“定义”。当社会成员无法从官方媒体获得权威的

信息、或者他们对官方信息高度怀疑之后，互联网

就成为“意义建构”的基础平台，也成为大众动员的

主要工具。

4.2 互联网共意动员

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这不是自动发生

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定

义和重新定义形势的过程[22]。这一过程就是集体行

动框架的建构过程，将特定的“事件”与群体的文化

框架联系起来以便在群体中产生共鸣，向当权者和

其他人传递抗争信息。要想能够实现广泛的共意动

员，通常可以借助两种手段：一是借助人们对“不公

正”的情感实现动员；另外一种手段是借助媒体、特

别是经过媒体放大的“行为表演”实现舆论动员[23]。

在上述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中，互联网共意动员的

成功是建立在网民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情感基

础上的，经由媒体对特定网络行为的“包装和展示”

引发升级的大众舆论。在“躲猫猫事件”中，死者李

乔明为了“攒婚钱”死得这样不明不白，而警方的解

释被认为毫无说服力。最初，记者试图采访相关部

门和当事人也遭到警方的拒绝。 在网上看到这则

新闻的网友，绝大多数人表示出强烈的质疑。在一

门户网站上，该新闻有 3．5 万多条，其中多数都在

谈论“躲猫猫”说法的合理性②。在罗彩霞事件中，自

己被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天理何在”？罗在《天涯

杂谈》的发文讲述了冒名顶替者父亲在事发之后的

语言和行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情感共鸣③。在邓玉

姣事件中，更有网民作诗将邓描绘成“当代烈女”，

引发一篇篇檄文。 而且，网络共意动员的过程借

助于媒体包装进一步扩散。在“躲猫猫事件”中，

“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成立、会议、调查经过、

调查报告都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吸引了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④。在罗彩霞事件中，天涯杂谈不断更新的

图片、访问统计、网友留言以及众多新闻媒体的深

度报道直接推动了事件走向高层关注的结果。在邓

玉姣事件中，网友呼吁成立调查团、媒体记者被打、

代理律师更替、巴东县政府举动经过媒体“包装”和

①罗彩霞在《天涯杂谈》发布内容，凸现了她受到的不公正遭遇以
及以公安局前政委王某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对弱势群体权益损害后
的心态和行为。例如，罗彩霞写道：在使用了众多招数无果的情况
下，王家人开始威逼利诱，利用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我父母施
加压力。自恃有实力有背景的王家人甚至放出话来：你要起诉，看
你有多能！善良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哀叹命运对女儿是如此不
公。具体内容参见：罗彩霞，“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上大学，我的
伤害谁给埋单?”（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5
0588.shtml）

②参见：“躲猫猫”事件始末———是突破?作秀?还是危机公关?（http:
//cpc.people.com.cn/GB/64093/95111/95113/88558 56.html）

③网友回文明显存在与罗的情感共鸣，例如网友“22 号刀片”发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网民“四百度近视”发文“竟然还

有这样的事情？？？天理难容啊！！！”（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

content/free/1/1550588.shtml）

④关于“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成立、调查经过、调查报告可以
参见：“云南官方邀网友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系列报道，新浪
网，http://news.sina.com.cn/z/ynduomaomao/index.shtml。

⑤ 在这一点上，邓玉娇案网络动员比较明显，普通网民、记者、法律
工作者、大学教师、法学专家、作者直到最后中国妇联也发表声明
表示关注事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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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期望，然而，再一次让网民失望，引发又一轮的

质疑风暴。在网络舆论高度一致的情况下，高检、公

安部等指令云南省组成专门调查组调查事件真相。

2 月 27 日下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躲猫猫事件进行通报。新闻发言人称，李乔明

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事

后，县公安局、看守所责任人受到处罚，李乔明家属

获得 45 万元赔偿。

3.2 罗彩霞事件①

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今年 3 月办理银行

业务时，发现其名字、身份证号码与贵州一女孩完

全相同，事后发现该女孩为高中同班同学王佳俊，

揭开其被他人冒名顶替读大学的事件。4 月 27 日，

罗彩霞在天涯社区发帖《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上

大学，我的伤害谁给埋单？》，讲述自己无意中发现

自己身份被人顶替，无法拿到教师证、毕业证的事

情。该贴在天涯社区发布后，立即引起热烈讨论，总

共有 113 万人次阅读和转载，并有 1．7 万多人回

帖。5 月 4 日，中国青年报以《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

顶替上大学》为标题发表了记者刘万永的报道，迅

即被互联网转载，转载量高达 21 万次。此后几天，

《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每日新报》、《杭州日

报》、《三湘都市报》、《京华时报》、《成都商报》、《新

华网》、《南方周末》等媒体迅速跟进，各媒体记者深

入报道了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详细过程，并

一步步追问事件相关责任方的责任问题。各媒体报

道后引起各界普遍关注，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

也遭到网民口诛笔伐。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公安

部领导对该事件做出重要批示，省公安厅、教育厅

以及邵东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调查罗彩霞被冒名

顶替一事。5 月 10 日，冒名顶替者毕业证书被注

销；其后，其父也被刑事拘留。

3.3 邓玉姣事件②

2009 年 5 月 10 日晚，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

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等 3 人，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

城消费时，要求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

遭拒后拿出一沓钱抽打邓玉娇，并两次将其按倒在

沙发上。邓玉娇自卫时用小刀将邓贵大刺伤致死。

“邓玉娇案”迅速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的焦点，网络上

议论声、声援声、愤怒声不绝于耳，并蔓延到各大主

流媒体。《财经》、《南方周末》、《新京报》、《广州日

报》、《北京快讯》、《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新

华网》、《南方周末》以及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凤凰

网、大河网等媒体相继跟进，进行深度报道。在媒体

和网络的推动下，网民甚至组成调查团试图进入巴

东调查事件。而涉案当事人背景、巴东县官方行动

和新闻记者被打事件相继引发网络舆论质疑案件

真相、批判巴东官方行为和呼吁高层介入的高潮。
网民甚至设立“邓玉姣维权网”作为此案的信息沟

通和民意表达平台。更有网民和法律界专家组成

“关注邓玉娇案及网络民意研讨会”呼吁公开、公正

处理邓玉娇案件，尊重民意，追查真相。在北京举行

的研讨会讨论声援邓玉娇的舆论举措和务实方法，

决定成立“邓玉娇案公民司法正义观察团”，全程追

踪事件进展。在持续不断的网络舆论压力下（以“邓

玉姣案”为关键词，百度检索可发现 163 万相关新

闻和网页），巴东县司法部门修正了最初关于“邓玉

姣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意见，改为“防卫过当”，并考

虑各种因素之后当庭释放。

4 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作为工具的互联网

上述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因其参与范围广、事
件标本意义明显、网民参与成功地改变了事件发展

逻辑，已经成为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公共事

件。这几起互联网公共事件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大

众网络动员、形成压倒式网络舆论并能够影响事件

结果，事件本身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与传统媒体

和互联网有效互动、网络舆论与主流价值观一致性

密切相关。只有在互联网无边界传播结构的基础

上，“事件”才能被建构成具有“社会学标本意义”的
事件。
4.1 互联网对事件的意义建构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众获取信息是被动的，大

众媒体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

理限制了媒体报道的内容和倾向。电台、报纸和电

视等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都可以“定义”事件本

身。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事件定义的主动权归

属问题，众多的网络参与者（网民）都可以按照自己

的理解和需要来对事件进行“定义”，从而建构事件

的象征价值。在空间开放、平等参与、言论匿名的沟

通互动中，要想获得广泛传播，事件本身必须有“象

征性”，其象征意义能够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共鸣和

支持。对特定事件的“意义建构”就需要从社会既定

的文化文本中寻求象征和价值资源。当一个社会运

动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一个运动发展的是大众头

①关于罗彩霞事件过程，参见 http://www.zhangjiang.cn/bbs/2009-5/
12/200951281122217129.html

②关于邓玉姣事件的报道，参见博客“邓玉姣事件·动态播报”
（http://bangbangshu.blog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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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

本模式[7]。社会不公正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

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不公

正现象不仅仅表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方面，还表

现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应有的保

障方面[21]。这种不公正已经被“结构化”，在生存权、

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方面表现突出，成为引发社会

冲突的主要原因。上述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之所以

能够实现快速的社会动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事

件被建构成“社会不公正”的象征。在“躲猫猫事件”

中，警方对受害人李荞明死因的解释被看作是“避

重就轻、混淆视听”的故意行为。在媒体报道之后，

互联网参与者开始将此事件看作是看守所失职与

牢头狱霸横行、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的

“典型事件”。“躲猫猫之所以流行，正传递着公众对

公正的渴望。而公众很担心，如果事件当事人换成

自己，是否会成为受伤者。”罗彩霞在《天涯杂谈》发

布事件的内容象征了特权阶层无所不能、弱势群体

权益受损却求告无门的社会认知，立马引发洪水般

的议论，并吸引媒体记者追踪报道事件进展①。在邓

玉姣事件中，邓玉姣的行为被贴上“烈女”的象征意

义，而死者邓贵大则被视为“淫官”，这为基层少数

不法官员与弱势民众对立提供了新的注释。事件经

过媒体曝光后，围绕着事件进展进行的网络动员都

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公正这一“文化框架”下，试图通

过网络舆论呼吁高层介入以便揭开基层少数官员

隐瞒真相、欺压弱势群体的面目。在社会不公正成

为社会显著现象的环境下，“维护社会公正”便成为

一种“正义行动”。那些曾经遭受过社会不公正或者

对社会公正怀有坚定信念的网民自觉地成为“行动

者”。引导他们行动的“框架”就是互联网所建构的

事件象征意义———社会不公正。因此，包括互联网

在内的媒体对事件的意义建构，就成为“共意动员”

的基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随之接受互联网对事件

的“定义”。当社会成员无法从官方媒体获得权威的

信息、或者他们对官方信息高度怀疑之后，互联网

就成为“意义建构”的基础平台，也成为大众动员的

主要工具。

4.2 互联网共意动员

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这不是自动发生

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定

义和重新定义形势的过程[22]。这一过程就是集体行

动框架的建构过程，将特定的“事件”与群体的文化

框架联系起来以便在群体中产生共鸣，向当权者和

其他人传递抗争信息。要想能够实现广泛的共意动

员，通常可以借助两种手段：一是借助人们对“不公

正”的情感实现动员；另外一种手段是借助媒体、特

别是经过媒体放大的“行为表演”实现舆论动员[23]。

在上述三起互联网公共事件中，互联网共意动员的

成功是建立在网民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情感基

础上的，经由媒体对特定网络行为的“包装和展示”

引发升级的大众舆论。在“躲猫猫事件”中，死者李

乔明为了“攒婚钱”死得这样不明不白，而警方的解

释被认为毫无说服力。最初，记者试图采访相关部

门和当事人也遭到警方的拒绝。 在网上看到这则

新闻的网友，绝大多数人表示出强烈的质疑。在一

门户网站上，该新闻有 3．5 万多条，其中多数都在

谈论“躲猫猫”说法的合理性②。在罗彩霞事件中，自

己被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天理何在”？罗在《天涯

杂谈》的发文讲述了冒名顶替者父亲在事发之后的

语言和行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情感共鸣③。在邓玉

姣事件中，更有网民作诗将邓描绘成“当代烈女”，

引发一篇篇檄文。 而且，网络共意动员的过程借

助于媒体包装进一步扩散。在“躲猫猫事件”中，

“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成立、会议、调查经过、

调查报告都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吸引了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④。在罗彩霞事件中，天涯杂谈不断更新的

图片、访问统计、网友留言以及众多新闻媒体的深

度报道直接推动了事件走向高层关注的结果。在邓

玉姣事件中，网友呼吁成立调查团、媒体记者被打、

代理律师更替、巴东县政府举动经过媒体“包装”和

①罗彩霞在《天涯杂谈》发布内容，凸现了她受到的不公正遭遇以
及以公安局前政委王某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对弱势群体权益损害后
的心态和行为。例如，罗彩霞写道：在使用了众多招数无果的情况
下，王家人开始威逼利诱，利用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我父母施
加压力。自恃有实力有背景的王家人甚至放出话来：你要起诉，看
你有多能！善良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哀叹命运对女儿是如此不
公。具体内容参见：罗彩霞，“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上大学，我的
伤害谁给埋单?”（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5
0588.shtml）

②参见：“躲猫猫”事件始末———是突破?作秀?还是危机公关?（http:
//cpc.people.com.cn/GB/64093/95111/95113/88558 56.html）

③网友回文明显存在与罗的情感共鸣，例如网友“22 号刀片”发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网民“四百度近视”发文“竟然还

有这样的事情？？？天理难容啊！！！”（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

content/free/1/1550588.shtml）

④关于“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成立、调查经过、调查报告可以
参见：“云南官方邀网友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系列报道，新浪
网，http://news.sina.com.cn/z/ynduomaomao/index.shtml。

⑤ 在这一点上，邓玉娇案网络动员比较明显，普通网民、记者、法律
工作者、大学教师、法学专家、作者直到最后中国妇联也发表声明
表示关注事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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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进来，为某项特定的议题贡献自己的时间、

信息和知识，捍卫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表达特定群

体的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

新形式。互联网公共事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大

众动员，达成在线集体行动目标，取决于以下几个

方面的因素：第一，互联网公共事件本身具有社会

价值诉求的象征意义，从而能够凝聚分散在全国、

甚至世界各地的社会成员参与议题建构、形成网络

舆论甚至采取实质性离线集体行动。社会公平、公

正、平等等价值诉求具有普世性，能够超越嵌入性

认同，形成超然性认同，从而实现跨地域、跨阶层社

会动员[25]。这种对普世性价值所产生的超然性认同

以及情感诉求是互联网进行共意动员的基础。第

二，借助于网络舆论建构和媒体包装，互联网将“具

体行动”不断地加以包装和扩散，为参与者提供成

功预期，从而起到动员大众参与、维持在线集体行

动的作用，以克服互联网舆论内在分裂和消亡倾

向，减少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可能对在线集体行动造

成的损害。第三，在面对抗争对象或者政府“反动

员”的过程中，大众动员必须建构一个“合法、合理”

的抗争诉求，形成高度一致的网络舆论，才能够给

抗争对象造成足够的压力，迫使对方让步。议题合

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

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互联网共意动员的有限

性。信息的多元化、相互对立的观点、广泛存在的搭

便车行为都可能影响了互联网动员的有效性。如果

一项议题不能够建构一种“超然性认同”，那就可能

因为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而分裂网络舆

论。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也成为制约互联网共意动员

的一个因素。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信息

时，社会成员被成功动员的可能性就很低。在这一

点上，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特别是具有很高的公信

力的媒体与互联网之间在议题建构、信息传播、在

线集体行动维持上的合作和互动，互联网也难以克

服多元化信息对共意动员的冲击。更重要是互联网

的社会空间有多大制约了行动范围。面对抗争对象

的“反动员”行动，互联网共意动员效能很可能受到

削弱，导致在线集体行动的解体。不同的议题、媒体

参与程度、政府允许报道的空间、特定网络行动者

的动员技巧等因素交叉影响，都会制约互联网在集

体行动中的功能。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

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日益增多的互联网公

共事件表明在中国正在出现一种新型“公共领域”，

它为公民“能够公开表达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

的支持或者异议”提供了合法场地，从而对各个领

域的权力进行监督。然而，公共领域的核心不在于

能够公开地表达意见，而是能够形成理性的、一致

性的公众意见，从而改良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结

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互联网更多呈现

出“工具性”特征。互联网即使具备“公共领域”制约

“政治权力领域”的功能，也只能作为一种“正在形

成”中的“公共领域”。两种因素影响了互联网公共

领域的形成：第一，互联网通讯结构的内在缺陷无

法形成持久的、理性的公众舆论；第二，外部力量如

行政力量、商业利益的介入使得互联网作为“公共

领域”的功能发生“异化”，最后成为政治或者商业

炒作的领域，瓦解了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功

能。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引发的公共事件无法摆

脱共意性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迁的有限性。参与互

联网公共事件的多是分散的社会个体成员，其价值

观、通讯能力存在多重分歧的可能性，并且他们对

政治权力的影响力非常薄弱，并不具备制度化特定

事件处理方式的能力。当代中国互联网公共事件往

往是“个案型”事件，无法成为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

变迁的力量。除非该种类型的集体行动能够与权力

体制内部的力量相结合，否则很难将围绕某一个具

体事件所形成的“共意”转化成制度。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2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EB/OL］．（2009－01－13）［2009－02－22］. http://www.

cnnic.cn/uploadfiles/doc/2009/1/13/92209.doc.

［2］ 蔡前．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网络的视角

［J］. 求实，2009（2）：44.

［3］ 曾鹏． 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 张先国，刘娟，杨成军． 公共事件凸显治理脱节［J］. 瞭望，

2009（7）：12.

［5］ 张文娟． 手机短信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效能和问题分析［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S3）：39－40.

［6］ MARSHALL M．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M］． New York：McGraw－Hill，1964.

［7］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6.

［8］ 查尔斯·蒂利． 社会运动：1768—2004［M］．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9：117－122．

［9］ DANIEL M． Media，Communication Technology，and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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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播，吸引更多的行动者加入⑤。正是基于

“情感共鸣”和互联网传播，互联网公共事件才实现

了自发的网络动员，吸纳更多的行动者参与进来。

在没有直接利益导向的前提下，互联网引发的以情

感为基础的“共意动员”就成为参与扩大的保障。而

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参与行动的“包装”，客观上

起到了维持事件持续的动力。正是互联网将“具体

行动”加以舆论宣传，影响了行动者和潜在参与者

对形势的“集体定义”，扩大了参与者和集体行动的

范围。

4.3 互联网动员持续性

情感共鸣与舆论包装是互联网公共事件得以

发生的基础。但是，网上的通讯往往话题质量受限

并且质量不高[24]。如果说传统媒体在“定义”社会

运动方面起到了主导型的作用，那么互联网在这

方面的功能则非常复杂。

一方面，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是一种无

中心、无边界的开放式沟通结构，各种不同的观点

都可以表达。这样，互联网上所形成的议题或者舆

论就很容易被分割成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观

点，从而弱化了共意动员的效果。另一方面，面临

信息爆炸式多元事件，互联网呈现出快速的“议题

更替”的特征。昨天吸引网民的议题很可能第二天

就被更有吸引力的议题所代替。因此，如何保证互

联网共意动员、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持续支持一项

议题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改变自身发展逻辑的

关键。从上述三起公共事件来看，三个方面的因素

影响了互联网动员的持续性：

第一，议题本身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大众诉

求高度一致，从而更容易激发社会成员参与议题互

动，一些成员的退出对事件发展产生的损害很快就

被更多社会成员的参与弥补了；

第二，互联网初期动员的成功为事件发展提供

了成功的“预期”，从而鼓励那些潜在的参与者、搭

便车者更积极参与事件；

第三，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阶段性的成功都会形

成“集体行动的新动力”，引发新一轮的网络议题建

构。

躲猫猫事件、罗彩霞事件、邓玉姣事件的发展

演变过程表明，持续性的互联网动员与议题的社会

吸引力、成功预期、集体行动的阶段性成功具有密

切的关系。借助互联网的大众动员，每一个新的发

现、每一项新的行动、每一条关于事件最新进展的

信息、每一个新的参与者都会成为在线集体行动得

以维持的动力。这些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因素就

是克服互联网内在分裂倾向、议题自我消亡和大

规模搭便车行为的有力工具，避免在线集体行动的

夭折。

4.4 互联网共意动员的限度

任何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都是双重的。一

方面，面对许多具有新闻价值的议题，媒体不可能

持久地关注某个事件；另一方面，媒体自身恰恰是

制造运动参与者之间分裂的催化剂，特别是在媒体

致力于报道那些明显过于激进、却具有很高的新闻

价值的集体行动或个人倡议时，会造成一些早期的

参与者疏离这些报道，进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

为。与此同时，决定一个国家媒体和公共舆论基本

行为的根本因素是这一国家中国家和社会关系 [7]。

互联网共意动员的功能受制于官方管理者允许的

报道范围和深度。媒体的保守主义倾向也成为一个

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媒体、特别是媒体的记者和编

辑如何看待特定事件的新闻价值，从什么角度去报

道该事件对事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有一点影

响互联网共意动员功能的因素就是抗争对象的“反

动员”（Counter－mobilization）能力。特定的社会成员

可以利用互联网开展共意动员，那么政府部门、抗

争对象也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反动员”。抗争对象

通过互联网发布有利于己方的信息，或者借助专业

人员干扰议题讨论和扩散都会影响互联网共意动

员的功能。国家也会根据统治需要，介入互联网的

议题建构、信息发布甚至直接采取限制性措施，防

止某项议题持续扩散。当面对信息不完整、可信度

比较低、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国家适时发布的

官方信息能够起到“反动员”的功能。从上述三起互

联网公共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央主流媒体、高

层政府部门介入之后，有力地主导了互联网舆论，

引导事件走向理性化的解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

说，互联网共意动员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集体

行动的目标受制于互联网传播结构、互联网社会空

间、抗争对象和政府部门“反动员”能力。无组织互

联网参与者推动的大众动员与有组织的“反动员”

相比，其效率可能被严重削弱。

5 “公共领域”或是行动工具?

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运动动

员的工具。日益多发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表明，互联

网正在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新动力。

这些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地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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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进来，为某项特定的议题贡献自己的时间、

信息和知识，捍卫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表达特定群

体的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

新形式。互联网公共事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大

众动员，达成在线集体行动目标，取决于以下几个

方面的因素：第一，互联网公共事件本身具有社会

价值诉求的象征意义，从而能够凝聚分散在全国、

甚至世界各地的社会成员参与议题建构、形成网络

舆论甚至采取实质性离线集体行动。社会公平、公

正、平等等价值诉求具有普世性，能够超越嵌入性

认同，形成超然性认同，从而实现跨地域、跨阶层社

会动员[25]。这种对普世性价值所产生的超然性认同

以及情感诉求是互联网进行共意动员的基础。第

二，借助于网络舆论建构和媒体包装，互联网将“具

体行动”不断地加以包装和扩散，为参与者提供成

功预期，从而起到动员大众参与、维持在线集体行

动的作用，以克服互联网舆论内在分裂和消亡倾

向，减少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可能对在线集体行动造

成的损害。第三，在面对抗争对象或者政府“反动

员”的过程中，大众动员必须建构一个“合法、合理”

的抗争诉求，形成高度一致的网络舆论，才能够给

抗争对象造成足够的压力，迫使对方让步。议题合

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

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互联网共意动员的有限

性。信息的多元化、相互对立的观点、广泛存在的搭

便车行为都可能影响了互联网动员的有效性。如果

一项议题不能够建构一种“超然性认同”，那就可能

因为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而分裂网络舆

论。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也成为制约互联网共意动员

的一个因素。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信息

时，社会成员被成功动员的可能性就很低。在这一

点上，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特别是具有很高的公信

力的媒体与互联网之间在议题建构、信息传播、在

线集体行动维持上的合作和互动，互联网也难以克

服多元化信息对共意动员的冲击。更重要是互联网

的社会空间有多大制约了行动范围。面对抗争对象

的“反动员”行动，互联网共意动员效能很可能受到

削弱，导致在线集体行动的解体。不同的议题、媒体

参与程度、政府允许报道的空间、特定网络行动者

的动员技巧等因素交叉影响，都会制约互联网在集

体行动中的功能。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

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日益增多的互联网公

共事件表明在中国正在出现一种新型“公共领域”，

它为公民“能够公开表达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

的支持或者异议”提供了合法场地，从而对各个领

域的权力进行监督。然而，公共领域的核心不在于

能够公开地表达意见，而是能够形成理性的、一致

性的公众意见，从而改良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结

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互联网更多呈现

出“工具性”特征。互联网即使具备“公共领域”制约

“政治权力领域”的功能，也只能作为一种“正在形

成”中的“公共领域”。两种因素影响了互联网公共

领域的形成：第一，互联网通讯结构的内在缺陷无

法形成持久的、理性的公众舆论；第二，外部力量如

行政力量、商业利益的介入使得互联网作为“公共

领域”的功能发生“异化”，最后成为政治或者商业

炒作的领域，瓦解了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功

能。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引发的公共事件无法摆

脱共意性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迁的有限性。参与互

联网公共事件的多是分散的社会个体成员，其价值

观、通讯能力存在多重分歧的可能性，并且他们对

政治权力的影响力非常薄弱，并不具备制度化特定

事件处理方式的能力。当代中国互联网公共事件往

往是“个案型”事件，无法成为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

变迁的力量。除非该种类型的集体行动能够与权力

体制内部的力量相结合，否则很难将围绕某一个具

体事件所形成的“共意”转化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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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娟（1978-），女，黑龙江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博
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
济系讲师，研究方向：老龄经济与养老金改革。

①目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考察了近期欧洲的养老金改革，例如，
Hinrichs 和 Aleksandrowicz 从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角度考察了欧洲
养老金改革（参见文献［3］）。Maier 等从生命历程政治学的视角考察
了欧洲养老金改革（参见文献［4］）。笔者认为，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借鉴意义最大，当然，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与人性化发展，西欧国家养
老金改革的其他侧重点对我们也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前，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变迁以及金

融市场一体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西欧各国都面

临着养老金改革的压力[1]。尽管影响老年人收入的

非人口因素较多，如全球化、技术变革、个人主

义（Individualization）以及更多的异质偏好与需求

等[2]，但是由老龄化这一人口趋势所带来的养老金

体系的可持续性危机无疑是各国进行养老金改革

的最根本动因。正是为解决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更早，西欧各国就开始

进行旨在开源节流的养老金改革；而在新世纪各国

又进行了一系列深化的养老金改革。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上，中国与西欧国家面临类

似的压力，而西欧针对人口老龄化所采取的改革措

施无疑将为中国养老金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目前，国内尚缺乏对欧洲最新的养老金政策进行系

统性梳理的相关研究。本文从老龄经济的角度出

发，以德国、法国、英国三个主要西欧国家为研究对

象，着重分析 21 世纪上述国家养老金体系改革的

措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①。

1 西欧养老金体系两大模式的比较

尽管西欧的一体化程度在全球是领先的，但由

于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历史进程、人口出生率、

老龄化程度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国的养老

金体系仍有一定的差别。总体来看，欧洲养老金

体系可分为以下两种模式：俾斯麦模式（Bismarck

System，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欧洲大陆国家

的养老金体系）与贝弗里奇模式（Beveridge System，

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等国的养老金体系）。前者以

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主要特征，后者以

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为主要特征。目前，西欧各国的

养老金体系均由国家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

（第一支柱）、职业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和个人自

愿养老储蓄计划（第三支柱）共同构成。可见，养老

金体系两大模式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单一支柱还是

多支柱，而主要在于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在养老金

体系中的地位不同[1]。在俾斯麦模式国家，公共养老

金待遇水平较高，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

较大，而私人养老金部门的规模较小；贝弗里奇模

式国家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较

低，公共养老金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较低，而私人

21 世纪西欧国家养老金改革述评

杨 娟 1，2

（1．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系，北京 100089）

摘要：近些年来，西欧各国纷纷进行养老金改革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可能带来的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可持

续性危机。中国与西欧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上面临着类似的压力，本文从老龄经济的视角，以德国、法

国、英国三个拥有不同模式养老金体系的国家为研究对象，详细介绍上述三国新世纪养老金体系改革的

具体措施，分析改革的共同趋势；并展望中国未来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方向，认为，以税收优惠和灵活制度

安排鼓励第二和第三养老保障支柱的发展是德法英三国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未来养老金体系发展

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改革；养老保障体系；综述；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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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325035，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09）04－0078－EA
Abstract： Features of corporatism in 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hips in China require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have
representativeness． However，an investigation into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Wenzhou， the exemplary unofficial chambers of
commerce，indicates that their representativeness is not high，which manifests itself as multiple associations for one industry，low
enrollment rates，political dependency，and oligarchy，etc． Among factors influencing representativeness are both thos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China and abroad） in general， such as boundaries of club organizations and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es，and those reflecting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regulatory regimes） in
China． Also it includes the factor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general and particular influences． When
compared with representativenes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orporatism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and Japan，it is found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in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China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ism． Moreover，it is
unlikely to build a regulatory regim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based on corporatism model in China．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representativeness of unofficial chambers of commerce from ＂representatives of industries＂ to ＂representatives of
members＂，and then to rationalize the regulatory regim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optimiz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perfect their democratic mechanisms，raise their service levels，and eliminate political incentiv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unofficial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Key words：Unofficial Chambers of Commerce；Corporatism；Representativeness；Influencing Mechanisms

（12）The Swarm Intelligence Emerging on the Internet and Its Impact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an Lihua，Li Linhong，Dong Yiming·89·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650093，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09）04－0089－E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reflect their own views and opinions
by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and then influence others by supportive or opposite critiques to others＇ views，
which forms swarm intelligence through online interaction amo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groups on the Internet，and investigates the swarm intelligence arisen from it and its impact on government decision －
making． Firstly，it mak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s to the 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 －synthetic Engineering （HWMS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Internet，three different groups are classified－the experts group，public groups and
government groups，and then the statement forms of various groups is defined． Secondly，it gets relevant information by searching，

statistical analyzing，clustering and other methods from the open-complex system of Internet，record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various groups by keyword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and then gets some link－structure figures of various groups． Thirdly，it
uses the improved HITS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se link－structure figures to find the focu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different groups，and then to research the swarm intelligence emerged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its impact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hot issues on the Internet is
a process of emerging swarm intelligence，and the swarm intelligence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stage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 words：Swarm Intelligence；Internet；HITS；Emergence；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13）Issue Construction and Consensus Mobilization in Internet Collective Incidents
———Three Cases Study

Gao Enxin·96·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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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1672－6162（2009）04－0096－EA
Abstract：The internet collective incidents have caught more eyesight recent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factors do encourage
thousands of network participants to involve into such issues in which they do not have direct interests？ Applying Social
Movements with Consensu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y metho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b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during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 The Consensus on issues，the solidarity of discourse，and the reach of
issue diffusion secure the success of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while the social value and attractiveness of issues，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mass media and the media space can confine the role of internet，too． Thus，people should apply internet to
construct issues with popular consensus，and overcome the disputes among online activists to mobilize thousands of potential
participant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collective goals． However，researchers should not exagge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taking the transienc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se issue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out
political support from inside of the government and r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among net－citizens．
Key words：Issue Construction；Consensus Mobilization；Internet Collective Incidents

（14）Review on Western European Pension Reforms in the 21st Century
Yang Juan1，2·105·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2.Department of Economics，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09）04－0105－E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been reforming their pension systems to relax the sustainability crisis
of present public pension systems，which may be caused by population aging． Both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hina are
facing the similar pressure from population aging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ing economy，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tailed
reforms and measures of pension systems of Germany，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21st century，each of which has its
respective pension mode，analyzes the common trend in their reforms，and tries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pension system．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age social security＇s second and third pillars by
tax preference and flexible system arrangement，is the common trend in the pension reforms of Germany，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and is also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future pension system．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Pension Reform；Social Pension System；Review；Western Europe

（15）A Review of Housing Problem and Housing Policy Research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Zhang Zuo1a，2，Li Jiangfeng1b，Li Zhi2，3·112·

（1a．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430074，China；

1b．School of Earth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430074，China；

2．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ingapore，117566，Singapore；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Xi＇an，710061，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09）04－0112－EA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housing problem and housing policy researches including housing
problem cause，public housing and housing welfare，housing policy research and comparison，and the methodology of housing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employed in this paper are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intensify the
knowledge and research of this subject and to attempt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ousing problems
and housing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Housing Problem；Housing Policy；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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